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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題： 

民事法律關係中，有關侵權行為責任與契約責任間競合之問題，學說上有所謂「法條競

合說」、「請求權競合說」以及「請求權規範競合說」。請簡要回答下列問題： 

（一）「法條競合說」、「請求權競合說」以及「請求權規範競合說」之內容為何？ 

【15分】 

（二）有關此競合問題，我國司法實務採取何種見解？【10分】 

 

 

 

 

 

第二題：  

甲將其價值新臺幣（下同）2,000 萬元之土地，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予乙，以擔保甲日

後向乙陸續借款之債務，並約定本金最高限額為 1,000萬元，擔保範圍包括借款及其利息（約

定利率未逾周年百分之二十）、違約金；並均登記完畢。嗣後，甲向乙陸續先後借款 850 萬

元、150萬元，清償期均為民國（下同）104年 9月 30日。而乙將前述 150萬元債權讓與

丙，此時 850萬元之借款已有利息 10萬元未清償。其後，甲因積欠丁債務未還，經丁向法

院聲請強制執行，執行法院於同年 10月 5日查封該地。然，甲仍於同年 10月 10日向乙借

款 15萬元，清償期為 105年 3月 1日。請問： 

（一）何謂「最高限額抵押權」？【5分】 

（二）本件最高限額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為何？【15分】 

（三）本件最高限額抵押權所擔保總金額為何？超過擔保總金額範圍之效果為何？ 

【5分】 

 

 

 

 

 

第三題： 

請回答下列問題： 

（一）票據執票人及背書人故意塗銷背書之法律效果如何？【15分】 

（二）背書塗銷對於背書連續之影響如何？【10分】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第四題： 

請就目的、本質、責任與效力，比較參加承兌與承兌有何不同？【25分】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